
國立臺東高中 113-1 第一次段考 高一 國語文寫作能力測驗 題目卷 共 1 頁 

 

國立臺東高級中學  113 學年度第一學期 第一次期中考 

高一 國語文寫作能力測驗  題目卷     適用班級：101~110 

評 

分 

標 

準 

說

明 

分數 評分標準 

A+級(18-17分) 能具體書寫生命中對於遺失的感思與體悟，結構嚴謹，文辭洗練，情感雋永者。 

A級(16-15分) 能清楚書寫生命中對於遺失的感思與體悟，結構完整，文辭暢達，情感深刻者。 

B+級(14-12分) 能適當書寫生命中對於遺失的感思與體悟，內容稍欠深刻，唯情感表達合宜，結構清楚，文辭通順者。 

B 級(11-9分) 大致能適當書寫生命中對於遺失的感思與體悟，內容較乏深刻，結構尚可，文辭平順者。 

C+級(8-6分) 內容不切情理，結構欠佳，文辭太粗俗、浮泛者。 

C 級(5-1分) 無法掌握題旨，敘寫雜亂，文句不通，內容過少者。 

0分 空白卷、文不對題，或僅抄錄題目或題幹者。 

另外，視標點符號之使用與錯別字之多寡，斟酌扣分 

韓愈在〈師說〉一文慨嘆當時士大夫遺失從師問學風氣，徐志摩於〈再別康橋〉尋找他遺失在英國康橋的美好時

光，你曾經遺失過什麼嗎？一段天真時光或一件珍貴物品，也或者是一項好習慣……你何時察覺這個遺失？可有嘗試

尋找？最終可有找回？ 

請你以「遺失」為題目，寫一篇首尾俱足且切題的文章，內容可以包括:描述所遺失的事物，察覺失去及尋找的

過程，這當中的心情，這件事對你的影響及從中引發的感思體悟，文長不限。（占 18 分） 

【注意事項】 

1. 要標示題目。  2.佔國文總分 18%。  3.作答時，請以黑色原子筆書寫，違者扣 3 分。 

4.文分三段以上。 5.太多錯別字會酌扣分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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